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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申論題部分：（50分）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論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
答者，不予計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何謂連帶債務？其對外效力與對內效力各如何？試析述之。（25分） 

二、老李於民國 38 年孤身自大陸來台後，與林小姐結婚，膝下未有一兒半女，老李
於民國 94 年 3月 8日過世，遺下土地一筆與建物一棟。嗣後，林小姐於同年 9
月 8日完成繼承登記，請依據相關法律規定，回答以下問題：（25分） 
林小姐單獨繼承老李之遺產是否有理由？  
林小姐何時取得老李之不動產之所有權？ 
老李生前以其土地為林小姐設定地上權，林小姐向某丁先生借款五百
萬，復以其地上權為丁先生設定抵押權，其抵押權至今仍然存在。老李
死後，林小姐取得土地所有權，其地上權是否因混同而消滅？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24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

不予計分。 
共40題，每題1.25分，須用2Ｂ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
答者，不予計分。 

1 夫妻難於維持共同生活，不同居已達多少個月以上時，法院因一方之請求，得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 
五個月 六個月 七個月 八個月 

2 依現行民法之規定，下列有關法定財產制之敘述，何者正確？ 
法定財產，由夫管理。但約定由妻管理時，從其約定 
夫對於妻之原有財產，有使用、收益之權 
夫對於妻之原有財產為處分時，應得妻之同意  
夫妻於家庭生活費用外，得協議一定數額之金錢，供夫或妻自由處分 

3 債權人對於夫妻一方之財產已為扣押，而未得受清償時，法院因債權人之聲請，得宣告改用何種財產制？ 
分別財產制 法定財產制 聯合財產制 共同財產制 

4 下列何者並非歸扣為應繼遺產之標的？ 
因結婚而受贈 因營業而受贈 因分居而受贈 因求學而受贈 

5 下列有關拋棄繼承之敘述，何者正確？ 
與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不同 得附條件  
得附期限  得為部分拋棄 

6 下列有關遺產分割之敘述，何者正確？ 
遺產分割後，各繼承人按其所得部分，對於他繼承人因分割而得之債權，就遺產分割時債務人之支付能

力，不負擔保之責 
遺產分割後，各繼承人按其所得部分，對於他繼承人因分割而得之債權，附有停止條件或未屆清償期者
，各繼承人就應清償時債務人之支付能力，不負擔保之責 

胎兒為繼承人時，在保留其特留分後，他繼承人即得分割遺產 
遺產分割後，各繼承人按其所得部分，對於他繼承人因分割而得之遺產，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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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拋棄繼承，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幾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五個月 

8 遺囑禁止遺產之分割者，其禁止之效力以多少年為限？ 
五年 十年 十五年 二十年 

9 胎兒為繼承人時，關於遺產之分割，現行民法規定如何處理？ 
以其母為代理人 以其父為代理人 以其父母為共同代理人 不得為遺產之分割 

10 下列有關抵押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而僅以土地或僅以建築物為抵押者，於抵押物拍賣時，推

定已有地上權之設定 
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而以土地及建築物為抵押者，如經拍賣，其土地與建築物

之拍定人各異時，推定已有地上權之設定 
土地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後，在抵押之土地上營造建築物者，抵押權人於必要時，得將其建築物與土

地併付拍賣，對於建築物之價金，並有優先受清償之權 
抵押人之行為，足使抵押物之價值減少者，抵押權人得請求停止其行為，如有急迫之情事，抵押權人得

自為必要之保全處分 
11 學者多數說認為共有物分割請求權係屬何種權利？ 

請求權 形成權 抗辯權 準物權 
12 下列何者並非抵押權之特性？ 

從屬性 價值權性 物上代位性 可分性 
13 學者多數說認為善意取得係屬何種權利之取得？ 

原始取得 繼受取得 特定取得 概括取得 
14 下列有關占有之敘述，何者正確？ 

占有人於占有物上行使之權利，視為其適法有此權利 
惡意占有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占有物滅失或毀損者，對於回復請求人，僅以因滅失或毀損所

受之利益為限，負賠償之責 
善意占有人，因改良占有物所支出之有益費用，於其占有物現存之增加價值限度內，得向回復請求人，

請求償還 
惡意占有人，因保存占有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得向回復請求人請求償還。但已就占有物取得孳息者，

不得請求償還 
15 下列有關地上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有支付地租之訂定者，其地上權人拋棄權利時，應於一年前通知土地所有人，或支付未到支付期之一年

分地租 
地上權人，因不可抗力，妨礙其土地之使用，得請求免除或減少租金 
地上權人，不得將其權利讓與他人。但契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者，不在此限 
地上權因工作物或竹木之滅失而消滅 

16 依民法之規定，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原則上應得多少公同共有人之同意？ 
共有人過半數  應有部分合計過半數  
共有人過半數，並其應有部分合計已過半數 全體 

17 下列有關分別共有之敘述，何者正確？ 
應有部分之處分、變更及設定負擔，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共有物之改良，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共有物之簡易修繕，及其他保存行為，非經共有人過半數，並其應有部分合計已過半數者之同意不得為之 
共有物，除契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理之 

18 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不明者，其應有部分如何認定？ 
推定其為均等 視為其為均等 依習慣 法無明文 

19 下列有關鄰地通行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致有不通公路之土地者，不通公路土地之所有人，因至公路，僅得通行受讓

人或讓與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但該有通行權人，應支付償金 
有通行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路。對於通行地因此所受之損害，無須支付償金 
土地因與公路無適宜之聯絡，致不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得通行周圍地以至公路。對於通行地因此所受

之損害，無須支付償金 
土地因與公路無適宜之聯絡，致不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得通行周圍地以至公路。該有通行權人

，應於通行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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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下列有關債之保全之敘述，何者不正確？ 

債務人怠於行使其權利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行使其權利。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

，不在此限 
債務人之行為非以財產為標的，或僅有害於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者，不適用債權人代位權之規定 
債務人之行為非以財產為標的，或僅有害於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者，不適用債權人撤銷訴權之規定 
債權人之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一年間不行使，或自行為時起，經過十年而消滅 

21 下列有關抵銷之敘述，何者正確？ 
債之請求權雖經時效而消滅，如在時效未完成前，其債權已適於抵銷者，仍不得為抵銷 
清償地不同之債務，不得為抵銷 
抵銷得附有條件或期限 
受債權扣押命令之第三債務人，於扣押後，始對其債權人取得債權者，不得以其所取得之債權與受扣押之債

權為抵銷 
22 下列有關清償之敘述，何者正確？ 

債之清償，不得由第三人為之。但當事人另有訂定或依債之性質得由第三人清償者，不在此限 
債務人原則上得為一部清償 
因清償債務而對於債權人負擔新債務者，除當事人另有意思表示外，若新債務不履行時，其舊債務仍消滅 
定有清償期者，債權人不得於期前請求清償，如無反對之意思表示時，債務人得於期前為清償 

23 選擇之債由第三人為選擇者，如第三人不能或不欲選擇時，選擇權屬於何人？ 
債務人 債權人 第三人指定之人 法無明文 

24 下列有關債之移轉之敘述，何者正確？ 
第三人與債權人訂立契約承擔債務人之債務者，非經債務人承認，不生效力 
第三人與債務人訂立契約承擔其債務者，其債務於契約成立時，移轉於該第三人 
讓與人已將債權之讓與通知債務人者，若未為讓與或讓與無效，則債務人不得以其對抗受讓人之事由，

對抗讓與人 
債務人因其法律關係所得對抗債權人之事由，承擔人亦得以之對抗債權人。但不得以屬於債務人之債權

為抵銷 
25 應付利息之債務，其利率未經約定，亦無法律可據者，週年利率為何？ 

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百分之七 百分之十 
26 民法對於下列何者採取三重擬制之立法？ 

商品製造人之侵權責任  法定代理人之侵權責任 
僱用人之侵權責任  動力車輛駕駛人之侵權責任 

27 下列有關僱傭之敘述，何者正確？ 
僱用人得將其勞務請求權讓與第三人 
受僱人得使第三人代服勞務 
受僱人明示或默示保證其有特種技能時，如無此種技能時，僱用人得解除契約 
當事人之一方，遇有重大事由，其僱傭契約，縱定有期限，仍得於期限屆滿前終止之 

28 下列有關租賃之敘述，何者正確？ 
就租賃物應納之一切稅捐，由承租人負擔  
租賃物之修繕，除契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由承租人負擔 
租用基地建築房屋契約之期限，不得逾二十年 
租用基地建築房屋者，承租人於契約成立後，得請求出租人為地上權之登記 

29 下列有關贈與之敘述，何者正確？ 
贈與之物或權利如有瑕疵，原則上贈與人應負擔保責任  
定期給付之贈與，不因贈與人或受贈人之死亡，失其效力 
贈與人僅就其故意或重大過失，對於受贈人負給付不能之責任  
贈與之撤銷權，不因受贈人之死亡而消滅 

30 下列何者係指其條件成就與否取決於當事人及第三人之意思？ 
偶成條件 隨意條件 既成條件 混合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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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下列有關居間之敘述，何者正確？ 
如依情形，非受報酬，即不為報告訂約機會或媒介者，視為允與報酬  
契約附有解除條件者，於該條件成就前，居間人不得請求報酬 
居間人就其媒介所成立之契約，有為當事人給付或受領給付之權  
居間人支出之費用，除另有約定外，得請求償還 

32 下列何者原則上得代理？ 
負擔行為 侵權行為 事實行為 身分行為 

33 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者，原則上其意思表示效力為何？  
無效 不因之無效 得撤銷 效力未定 

34 下列有關無權處分之敘述，何者不正確？ 
無權利人就權利標的物所為之處分，其效力未定 
無權利人就權利標的物所為之處分，經有權利人之承認始生效力 
無權利人就權利標的物為處分後，取得其權利者，其處分自始有效。但原權利人已取得之利益，不因此

而受影響 
無權利人就權利標的物為處分後，取得其權利者，其處分自始有效。第三人已取得之利益，亦因此而受

影響 
35 下列有關代理之敘述，何者正確？ 

代理人有數人者，其代理行為得單獨為之。但法律另有規定或本人另有意思表示者，不在此限 
代理人所為或所受意思表示之效力，不因其為限制行為能力人而受影響 
代理人之意思表示，因其意思欠缺、被詐欺、被脅迫或明知其事情，或可得而知其事情，致其效力受影

響時，其事實之有無，原則上應就本人決之 
代理權，原則上不得於其所由授與之法律關係存續中撤回之 

36 下列有關買賣之敘述，何者正確？ 
債權之出賣人，對於債務人之支付能力，除契約另有訂定外，應負擔保責任 
買回之期限，不得超過三年，如約定之期限較長者，縮短為三年 
試驗買賣，為以買受人之承認標的物為解除條件而訂立之契約 
買受人請求將標的物送交清償地以外之處所者，自出賣人交付其標的物於為運送之人或承攬運送人時起，標的物

之危險，由買受人負擔 
37 下列有關委任之敘述，何者不正確？ 

委任人原則上得將處理委任事務之請求權，讓與第三人 
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契約 
受任人使第三人代為處理委任事務者，委任人對於該第三人關於委任事務之履行，有直接請求權 
關於勞務給付之契約，不屬於法律所定其他契約之種類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 

38 下列有關條件之敘述，何者正確？ 
附停止條件之法律行為，於條件成就時，失其效力 
附解除條件之法律行為，於條件成就時，發生效力 
因條件成就而受不利益之當事人，如以不正當行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 
依當事人之特約，使條件成就之效果，不於條件成就之時發生者，其特約無效 

39 不動產之租賃契約，其期限逾一年者，如未以字據訂立，其效力如何？ 
無效 效力未定 視為期限一年之租賃 視為不定期限之租賃 

40 繼承人有數人，其中一人主張限定繼承時，效力如何？ 
無效   
僅該一人發生限定繼承之效力 
其他繼承人視為同為限定之繼承  
其他繼承人得視情況決定是否為限定之繼承 


